
書籍勘誤 

公民（T5D50）（109.10.2 九版） 

 

P.68 

→按黑底白字的列表中，原標題「民主的實踐」與「民主政制的運作」之間，於「◎於民主發

展歷程上，……。」之下一行，應有白色的框線予以區隔。 

 

 

P.71 

→按於【補充說明：瑞士委員制】之「特徵」一欄文字論述中，原第二行：「……，其議會分為（council 

of states）和民族院（council of nation）……。」，應更正為：「……，其議會分為聯邦院（council 

of states）和民族院（council of nation）……。」 


